
飛機乘客攜帶由電池驅動的代步工具(例如輪椅)的指引 

以下資訊根據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危險品安全空運技術指令>>編制。  

請注意，可攜帶上機的危險物品只供個人使用。  

乘客須注意攜帶由電池驅動的代步工具上飛機需要獲得航空公司允許。個別航空公司亦可能

會對乘客攜帶上機之物品有額外規定。如有疑問，請在出發前向你選乘的航空公司查詢和確

認。  

 

用品或物品 手提行李 寄艙行李 需獲航空

公司允許  

由電池驅動的代步工具（例如輪椅） 

- 只供因受殘疾、健康、年齡限制或暫時行動不便的乘客使用 

- 乘客應與每間所選乘的航空公司預先作出安排並提供有關所安

裝電池的類型和處理該代步工具的資料（包括如何隔離其電池

的說明） 

- 如電池屬防漏型濕電池： 

 每位乘客最多可以攜帶一個備用電池 

- 如電池屬鋰離子電池： 

 當代步工具不能為電池提供足夠的保護時： 

a. 必須按照製造商的指示拆除電池; 

b. 電池不得超過 300Wh； 

c. 必須保護電池以防短路（例如將電極絕緣，在電極上

貼膠紙） 

d. 必須保護電池免受損壞（例如將每個電池放入單獨的

保護盒當中） 

e. 電池必須攜帶於機艙內 

 

 最多可以攜帶一個不超過 300 Wh 的備用鋰離子電池或者

兩個各不超過 160 Wh 的備用鋰離子電池。備用電池必須

攜帶於機艙內 

 

請向你選乘的航空公

司查詢 
✓ 

 

 

有關乘客不可攜帶上飛機的物品，以及一些乘客可攜帶上飛機的危險物品種類及限制，詳情亦可參閱

民航處網頁。 

 

如對本指引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910 6856 或 2910 6857 與危險品事務組聯絡。 
 

有關乘客可攜帶上機的物品，航空公司可能會按照個別國家  (包括目的

地國及中轉國) 的要求而實施額外規定。若不清楚所攜帶的物品能否攜

帶上機，請閣下於離港前向所乘搭的航空公司查詢。  

 

https://www.cad.gov.hk/chinese/pdf/Packing%20Tips%20for%20Air%20Passenger.pdf

